沂源县档案馆

档案查阅利用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依申请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负责档案馆藏档案资料对外提供利用和咨询工作。负责县委县市政府及县直部门公开信息的收集、整理和对外提供利用工作

	事项依据
	1.《档案法实施办法》第八条：“中央和县级以上各级各类档案馆，负责……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。”2.《沂源县档案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（源机编〔2021〕26号）第四条：“（五）承担为党委、政府、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各方面提供非开放档案的调卷、查阅服务工作。 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五条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……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，并配备相应的设施、设备，为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”，“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……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”。4.《淄博市档案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（淄编〔2021〕32号）第四条：“（六）……承担政府公开信息查阅工作。”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保管利用科

	
	配合科室
	办公室

	其他配合部门
	无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张培玲 苗永霞

	
	办公电话
	0533-2341220

	服务能力
	1.提供开放档案目录及馆藏资料目录供利用者查阅；2.提供档案查阅咨询、目录检索、摘抄、复制等服务；3.提供电话或网络查档服务；4.提供工作日延时、节假日预约查档服务；5.提供饮水、存包、老人服务、残疾人服务等其他便民措施。6.编制各部门送交的政府公开信息目录，并提供查阅；7.政府公报等公开信息分类开架取阅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网页链接：http://da.yiyuan.gov.cn/

微信公众号：沂源档案


	备  注
	


档案查阅利用服务指南
一、事项名称
档案查阅利用
二、服务内容
负责档案馆藏档案资料对外提供利用和咨询工作。负责县委县政府及县直部门公开信息的收集、整理和对外提供利用工作。
三、办理依据、办理要求
（一）办理依据
1.《档案法实施办法》第八条：“中央和县级以上各级各类档案馆，负责……提供利用各分管范围内的档案。”　

   2.《沂源县档案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（源机编〔2021〕26号）第四条：“（五）承担为党委、政府、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各方面提供非开放档案的调卷、查阅服务工作。（六）……承担政府公开信息查阅工作”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五条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……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，并配备相应的设施、设备，为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”，“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向国家档案馆……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”。

（二）办理要求
1.提供开放档案目录及馆藏资料目录供利用者查阅；
2.提供档案查阅咨询、目录检索、摘抄、复制等服务；
3.提供电话或网络查档服务；
4.提供工作日延时、节假日预约查档服务；
5.提供饮水、存包、老人服务、残疾人服务等其他便民措施。

6.有专门的政府公开信息查阅场所，配备必要设施设备；

7.编制各部门送交的政府公开信息目录，并提供查阅；

8.政府公报等公开信息分类开架取阅。
四、所需材料
我国公民和组织持本人合法证件（身份证、工作证、学生证、军官证）或者本组织介绍信，可以申请查阅本馆开放的档案。
五、工作流程（服务流程）
1.查档利用者持本人合法证件，并填写档案利用登记表。
2.数字档案在数字档案馆系统进行检索查阅，对需要的档案进行打印，加盖沂源县档案馆查档专用章并在登记表上记录后交与利用者。
3.纸质档案查阅纸质目录后，对需调阅的档案填写利用档案登记表后，入库调阅，查找到需要的档案对其进行复制，复制内容填入利用登记表，加盖沂源县档案馆查档专用章后交与利用者。
4.电话、现场答复咨询，对于馆藏档案建议利用者来馆查阅，对于非馆藏档案提供利用建议，比如下岗失业人员、大中专毕业生档案建议去县人才服务中心查阅，城建档案建议去城建档案和地下管线管理处查阅等。
5.与签订协议的省内外档案馆、区县档案馆开展民生档案跨馆利用工作，山东省档案目录中心、山东省档案查询利用平台档案网上利用工作。
六、工作地点
沂源县档案馆查档服务大厅（县历山街道办瑞阳路与鲁山路交界处，沂源县档案馆一楼查档服务大厅）
七、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
工作时间：8：30-12：00  13：30-17：00
办理时限：3日内办结。
八、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
否
九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张培玲  苗永霞  职务： 
联系方式：0533-2341220 13589570200 13153369078
十、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网页链接：http://da.yiyuan.gov.cn/
微信公众号：沂源档案
档案查阅利用流程图

物品寄存→填表登记→查阅咨询→
档案检索→调阅档案→档案阅览
→摘抄复制→归还档案
沂源县档案馆

档案宣传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运用档案资源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

	事项依据
	《沂源县档案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（源机编〔2021〕26号）第四条“（七）承担档案宣传工作，运用档案资源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。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编辑研究科

	
	配合科室
	保管利用科  办公室

	其他配合部门
	无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郑作川

	
	办公电话
	0533-2341218

	服务能力
	县档案馆具有丰富的馆藏档案,并配有专门人员负责档案宣传工作。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网页链接：http://da.yiyuan.gov.cn/

微信公众号：沂源档案


	备  注
	


档案宣传事项流程图


 准备
拟定活动方案

 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沂源县档案馆

档案编研出版和开发
	事项类别
	公益服务（直接服务）

	事项内容
	编辑出版档案材料，在不同范围内发行

	事项依据
	1.《档案法》第三十三条：“档案馆应当配备研究人员，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，有计划地组织编辑出版档案资料，在不同范围内发行。”2.《沂源县档案馆机构职能编制规定》（源机编〔2021〕26号）第五条：“编辑研究科。承担馆藏档案史料全文或摘录的汇编出版工作……”

	办理机构
	承办科室
	编辑研究科

	
	配合科室
	办公室

	其他配合部门
	无

	联系方式
	承办科室主办人员
	郑作川

	
	办公电话
	0533-2341218

	服务能力
	资金列入部门预算。馆藏档案10万卷（件、册）并不断增加。内设编辑研究科，配备专门研究人员1人。建有沂源县数字档案馆，设有档案查阅大厅、档案编辑出版室等场所，创造有“沂源记忆”服务品牌。所编辑研究的档案资料为我县不同历史时期的独一无二珍贵档案。 

	服务期限
	长期

	是否收费
	否
	收费标准
	无

	收费依据
	无

	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	网页链接：http://da.yiyuan.gov.cn/

微信公众号：沂源档案


	备  注
	


档案编研出版事项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
档案编研出版和开发
服务内容

    馆藏档案史料全文或摘录的汇编，重要档案编研成果。

三、办理依据、办理要求
（一）办理依据

《档案法》第二十三条：“各级各类档案馆应当配备研究人员，加强对档案的研究整理，有计划地组织”
（二）办理要求

    思想上的正确性，史料上的真实性，内容上的充实性，体例上的系统性。

四、所需材料
    馆藏档案史料。

五、工作流程（服务流程）
（一）申请

根据工作需要和馆藏档案内容，确定选题。

（二）受理

组织编研参与人员。

    （三）办理

选材

加工编辑

总纂

审核

（四）公布

根据编研内容，在一定范围内公布
六、工作地点
    沂源县档案馆（县历山街道办瑞阳路与鲁山路交界处）

七、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

    工作时间：8：30-12：00  13：30-17：00

    办理时限：

八、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
    否
联系人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郑作川        职务：科长

联系方式：0533-2341218
十、事项办理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
网页链接：http://da.yiyuan.gov.cn/
微信公众号：沂源档案

档案编研出版事项流程图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 审批


由领导对方案进行审批








 开展活动


按照方案开展宣传活动





 撰写稿件


根据活动开展情况，撰写宣传稿件。








 审核


由领导对宣传稿件进行审核。





 刊发


通过微信公众号、网站、报刊等刊发相关稿件。





 整理归档


对于宣传活动相关材料进行整理并归档。





选题


根据工作需要和馆藏档案内容确定选题





选材


根据选题对馆藏档案进行科学分析，避免错选和漏选。





编辑加工


在不引起歧义的前提下按照现代文要求对档案史料进行编辑加工，包括标点断句、内文注释及编写延伸阅读材料等。





总纂


对所有选材进行完整性真实性系统性审核





审核


对编研成果进行保密及政治性审核





公布


根据编研内容，在一定范围内公布











